云南省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合格人员奖励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2010〕45号文件）精神，扶持我省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培养，激励云南省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积极性，加强注册会计师队伍建设，实现省政府确定的五年发展目标，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加快发展，对云南省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并取得全科合格成绩的优秀考生给予奖励，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云南省财政厅在云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设立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奖励基金，纳入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专项资金统筹安排，专款专用。

第二章  奖励对象和标准

第三条  奖励对象为云南省行政区域内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综合阶段考试合格成绩，并在我省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考生。
第4条 奖励类型为一次性现金奖，奖励标准为10000元。

第五条  奖励对象资格的审查由云南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由云南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实施。

第六条  注册会计师考试奖金为含税奖金，其个人应该承担的税款，由云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代扣代缴。

第三章  申请条件

第七条  申报条件：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云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诚实守信执业。

（二）参加云南考区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综合阶段考试取得成绩合格。
（三）在云南省辖区内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年以上或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考生，同时承诺继续在云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服务5年以上的。

（四）在综合阶段合格成绩获得后三年内申报的（截止日为第三年3月31日）。

第八条　奖励按年度申请和核查发放，云南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每年3月份开始受理考生奖励基金申请。

第九条　注册会计师考试奖励实行自愿申报制，考生可根据申报条件，在规定时间内向云南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提交注册会计师考试奖励申请表及相关有效书面证明材料。

第四章  申请和审批

第十条  奖励对象确定的依据以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的考试成绩为准。

第十一条　奖励的申请和批准

（一）申报材料。符合申报条件的考生，须在受理申请规定时间内向云南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提交《云南省注册会计师考试奖励申报表》（一式三份）、身份证和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单、人事档案部门证明、劳动合同等有效书面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逾期将作弃权处理。

（二）云南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考生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在收到申请1个月内将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提交的材料以及相关统计资料，报云南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

（三）云南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在每年5月20日前确定获奖考生名单，并在云南省财政厅网站和云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上公示，公示期为10天。凡对审查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向云南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提出书面意见。

（四）公示期满，云南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将最终获奖考生的名单在云南省财政厅和云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上同时予以公布。

（五）云南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在每年6月30日前发放注册会计师考试奖金。

第五章  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  考生需对自己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在奖励金的申请、审查和发放过程中，一旦发现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即取消申请资格，并予以通报，追回已获得奖金，并视情节轻重，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视为违约：

（一）不按协议规定就业；

（二）不履行承诺，在云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服务年限不满五年。

第十四条  已领取奖金的违约者，在交回所领奖金后，云南省注册会计师才予办理转所、转会、会员年检等相关事项。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0年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公布当年注册会计师考试成绩起开始实施。

编号：
云南省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合格人员奖励申报表（综合阶段）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一寸）

	出生
年月
	
	籍贯
	
	政治
面貌
	
	

	学历
	
	身份证号码
	
	

	工作
单位
	
	联系电话
	

	电子
邮箱
	
	备注
	

	通过科目
	合格证号码
	分数
	准考证号

	综合阶段
	
	
	

	承诺书
	考生             承诺在云南省通过综合阶段考试并申领云南省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合格人员奖励后，将继续在云南省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工作5年以上。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

事务所

意见
	事务所负责人（签名）：                 事务所（盖章）：

                                              年     月     日

	省考办意见
	省考办（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
委员会

意见
	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1）申报者须提供劳动合同作为附件，以证明申报者已在云南省工作2年以上或与云南省的会计师事务所签订3年以上工作合同的。

（2）申报必须在综合阶段合格成绩获得后三年内提交，逾期不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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